关于经技区2020年财政特殊转移支付
资金的分配使用意见及预算调整
方案(草案）的报告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受市政府委托，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经技区2020年财政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使用意见及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，请予审议。
一、2020年特殊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意见
[bookmark: _GoBack]市级下达我区特殊转移支付资金5641万元。按照上级政策要求，拟分配如下：安排用于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5531万元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资金45万元，困难群众救助补助30万元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21万元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14万元。
二、预算调整方案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。区级一般公共预算的“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” 由2020年10月29日向威海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报告的25247万元调增至30888万元，增加5641万元（全部为特殊转移支付）；支出相应增加5641万元，其中：5531万元用于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，通过“粮油物资储备支出”列支，44万元用于困难群众救助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，通过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”列支，66万元用于防疫资金，通过“卫生健康支出”列支。
经上述调整，2020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（支出）总计由362870万元调整至368511万元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。第四季度我区加快土地拍卖进度，土地出让收入较年初预算增加，2020年区级预算收支发生变化，建议加以调整。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的“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”由2020年10月29日向威海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报告的98716万元调增至189000万元，增加90284万元；扣除土地拍卖成本64255万元，基金财力增加26029万元，安排用于支付拆迁补偿款21029万元，威海湾暨刘公岛景观照明及南水北调基本水费市区共担资金5000万元。支出通过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”列支。 
经上述调整，2020年区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（支出）总计由294862万元调增至385146万元。










